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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足水利发〔2020〕12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 

重庆市大足区水利局 

关于进一步精简优化水土保持方案行政审批 

和公共服务工作的通知 
  

各生产建设单位，有关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进一

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，着力提升我区水土保持方案行政审

批服务效率和水土保持社会管理服务水平，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

质量发展，根据水利部《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

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19〕160 号）、市水利局《关

于精简优化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和公共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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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15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优化审批方式 

在全区范围内开办生产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，可能造成

水土流失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开工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

报告书（表）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征占地

面积在 5 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 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

应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，征占地面积在 0.5 公顷以上 5 公顷

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1 千立方米以上 5 万立方米以下的项

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。 

确需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

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可在征得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同意后先行使

用，同步做好防护措施，保证不产生水土流失危害，并及时向原

审批部门办理变更审批手续。 

二、精简审批事项 

对以下小型低风险项目免于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，生

产建设单位和个人依法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 

（一）征占地面积不足 0.5 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1 千

立方米的项目。 

（二）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——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的工业项目、仓储项目，且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1 万平方米。 

三、明确审批权限 

（一）区级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的项目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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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级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征占地面积不足 20 公顷项目

审批。 

（三）根据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，大足高新区、大足工

业园区区直接管理范围内的项目由其自行审批。 

四、推行区域水土保持评价 

根据《重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整体评价工作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渝工程改办〔2018〕6 号）确定的区域范围（大足高新区、

双桥工业园区），园区管理机构可按照水利部的相关文件要求和

《重庆市区域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技术要点》（渝水〔2018〕314

号）加快推进区域水土保持评价工作。对已明确开展区域整体评

价以外的、且实施“五通一平”的各类开发区，由开发区管理机

构在“五通一平”之前编制区域水土保持方案。 

区域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后，园区内的单个建设项目不再办理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，在开工前填写水土保持方案登记表向区

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园区管理机构报备。项目竣工时应当自主验收

水土保持设施，并向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园区管理机构报备。 

五、规范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审批 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应当进行技术评审（涉及弃渣场的原则

上需查看现场），技术评审意见是行政许可的技术支撑和基本依

据。积极推行通过政府采购委托相关机构开展水土保持方案技术

评审工作，将技术审查费用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禁止向生产建设

单位或者方案编制单位收取评审费用。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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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（不含技术评审和报告修改时间），对未

通过技术评审的方案直接出具不予许可的决定，通过技术评审的

方案修改时间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。 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，不再组织技术评审，

实行即来即办、现场办结。 

六、简化验收报备公共服务事项 

在项目投产使用前，生产建设单位应依据审批的水土保持方

案及审批意见，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工作。水土保持设施

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项目不得投入使用。分期建设、分

期投入使用的项目，其相应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分期验收。 

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向水土

保持方案审批机关报备自主验收资料，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

定书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。水土保

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资料、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

计及其审批（审查、审定）意见、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及原始

资料、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及原始资料等作为留存资料待验收

复核时备查。建设单位在召开验收会议时，可根据生产建设项目

的规模、性质、复杂程度等情况邀请水土保持专家参加验收。 

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生产建设项目和已开展区域水土

保持评价的园区建设项目，自主验收报备只需提交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表。 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实行即来即办，并在区水行政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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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门户网站进行公告。生产建设单位应先通过其官方网站或其它

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向社会公开验收材料，再向区水行政主管部

门报备验收。 

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工作，对不符合规定程

序或者不满足验收标准和条件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不整改或

者整改不到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，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

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大足区水利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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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区规资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信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建委、       

        区城管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政务服务办、经开区经发局、经开区建 

        设局。 

重庆市大足区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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